
-t
E
隨
揖
之
一
京
瞳
證
犀

」

Z
T
J
前

口

、

「
公
寓
大
廈
管
理
條
例
」
的
制
頒
，
官

「
住
戶
自
決
」
時
代
的
來
臨
，
就
廣
義
而
去
一
口
，
該

條
例
第
四
十
一
條
(
註
一
)
可
以
詮
釋
為
政
府
部

門
對
社
區
環
境
管
理
維
護
的
法
源
基
礎
，
由
此
公

部
門
的
立
法
以
及
民
間
社
區
組
織
及
活
動
的
蓬
勃

發
展
，
正
說
明
「
社
區
營
造
」
在
世
紀
之
交
已
成

為
台
灣
公
私
部
門
重
視
的
焦
點
。
社
區
是
每
個
人

生
活
所
在
之
空
間
，
然
而
由
於
經
濟
的
快
速
成
長

及
都
市
的
膨
脹
發
展
，
再
加
上
傳
統
的
都
市
或
鄉

街
計
畫
往
往
以
由
上
而
下
、
一
條
鞭
式
的
作
法
主

導
城
鄉
發
展
，
缺
乏
妥
苦
的
環
境
保
誰
及
成
長
管

理
，
也
沒
有
考
量
地
方
特
色
及
社
區
觀
點
，
以
致
，

社
區
環
境
品
質
日
益
低
落
、
衝
突
抗
爭
與
日
俱

增
，
如
早
期
的
鹿
港
反
社
邦
，
近
期
的
士
林
反
家

樂
福
等
。
在
落
實
地
方
自
治
及
民
眾
要
求
參
與
的

聲
浪
之
下
，
為
了
維
護
社
區
環
境
品
質
，
創
造
良

好
居
家
生
活
空
間
?
吾
人
必
須
重
建
以
社
區
為

主
、
由
下
而
上
的
環
境
規
劃
與
設
計
，
以
促
進
社

區
環
境
之
永
續
發
展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國
民
所
得
的
提
昇
、
環
境
意
識

的
高
漲
，
反
應
在
環
境
品
質
的
要
求
上
便
是
「
人

類
與
自
然
和
諧
對
話
、
人
文
與
自
然
高
度
融
合
的

環
境
」
(
李
永
展
，
民
八
四
a
)
，
要
達
到
這
樣

的
境
界
，
便
有
賴
於
我
們
對
社
區
環
境
品
質
、
社

區
風
格
特
色
及
社
區
功
能
作
用
等
有
更
深
的
瞭
解

李

展

21< 

um-

-
F
a
-

-

b嗽
，

和
更
高
的
要
求
。
環
境
品
質
及
風
格
特
色
將
是
廿

一
世
紀
社
區
環
境
永
續
發
展
的
重
要
主
題
之
一
。

基
於
這
些
理
念
，
本
文
以
促
進
台
灣
社
區
環

境
的
永
續
發
展
為
主
。
內
容
共
分
六
個
部
分
，
第

一
部
分
為
前
言
，
第
二
部
分
探
討
城
市
的
本
質
與

社
區
的
內
涵
，
第
三
部
分
說
明
社
區
環
境
問
題
，

第
四
部
分
提
出
合
宜
的
社
區
環
境
營
造
之
觀
念
，

第
五
部
分
研
擬
社
區
環
境
永
續
發
展
之
策
略
，
第

六
部
分
為
本
文
之
結
論
。

貳
、
城
市
的
本
質
與

社
區
的
內
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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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市
是
個
容
器
，
是
個
載
體
，
它
容
納
人
口

產
業
、
儲
存
歷
史
文
化
、
形
塑
環
境
品
質
(
李
永

展
，
民
八
四
b
)

。
城
市
和
人
類
文
明
互
為
表

裡
'
是
一
體
兩
面
的
整
體.. 

城
市
是
文
明
賴
以
發

展
的
手
段
，
文
明
城
市
發
展
的
目
標
，
兩
者
由
人

類
的
實
踐
形
成
互
動
的
關
係.• 

人
類
創
造
城
市
，

同
時
又
受
城
市
巨
大
的
影
響
。
若
人
與
城
市
環
境

的
互
動
不
良
，
城
市
環
境
品
質
即
產
生
惡
化
，
因

此
，
城
市
環
境
品
質
的
根
本
問
題
即
在
於
如
何
協

調
人
、
人
工
環
境
及
自
然
環
境
之
間
的
關
係
。
由

於
都
市
化
及
工
業
化
的
進
展
，
人
們
用
鋼
筋
和
混

凝
土
造
就
了
大
量
的
人
工
「
山
水
」
'
這
裡
的

「
山
」
就
是
高
樓
大
慶
，
「
水
」
就
是
道
路
上
滾

滾
如
潮
的
車
流
(
馬
國
馨
，
一
九
九
四
)
。
隨
著

都
市
的
成
長
和
建
設
，
這
些
「
人
工
山
水
」
還
會

繼
續
出
現
，
阻
斷
人
文
與
自
然
的
融
合
，
但
問
題

是
如
何
協
調
人
工
山
水
和
自
然
山
水
之
間
的
關

係
'
以
形
塑
良
好
的
生
活
環
境
品
質
。

城
市
生
活
的
本
質
是
「
分
離
的
整
體
」

(
2。
自
E
Z
g
m
o
g
叩
門
口
白
的
)
(
自

B
O

口
瓜
的L
u
u
h
)，

亦
即
不
同
整
體
的
生
活
組
楷
成
多
采
多
姿
的
城
市

生
活
，
這
裡
的
「
整
體
」
便
是
指
完
整
的
社
區
。

由
此
觀
之
，
良
好
的
城
市
生
活
品
質
可
以
帶
動
社

區
環
境
品
質
的
健
康
發
展
，
而
建
構
良
好
的
城
市

生
活
品
質
必
須
從
社
區
環
境
品
質
的
營
造
著
于
﹒
.

城
市
生
活
品
質
與
社
區
環
境
品
質
互
為
表
裡
。

至
於
社
區
則
指
「
某
一
特
定
地
域
之
居
民
，

而
居
民
之
間
普
遍
有
共
同
歸
屬
感
，
且
具
有
社

會
、
心
理
及
文
化
等
關
係
的
共
同
體
」
(
李
永

展
，
民
八
四
a
)
。
在
此
共
同
體
中
，
一
群
人
基

於
共
同
關
係
、
服
務
需
要
及
社
會
互
動
而
群
居
在

一
特
定
地
理
區
域
。
根
據
生
態
學
涼
的
說
法
，
社

區
是
一
個
社
會
學
的
單
位
，
而
非
法
定
的
行
政
單

位
，
是
人
類
選
擇
生
存
環
境
、
控
制
和
改
變
生
存

環
境
所
形
成
的
實
質
狀
態
，
因
此
人
與
人
、
以
及

人
與
環
境
之
間
的
調
適
，
是
社
區
形
成
的
重
要
條

件
。

不
同
學
派
的
社
會
學
家
往
往
根
據
不
同
的
目

的
及
需
求
，
進
行
各
種
社
區
的
分
類
，
有
將
社
區

分
為
「
社
區
」
(
C
O呂
立
口
的
各
自
口
)
及
「
社
會
」

(
0仰
的
。
口
的n
y血
沖

)
(
ω
者
ω
口

O
V
J
H
U
∞
】
…H
U
O
H
L
E
U

-
u
3
)者
.
，
有
分
為
流
動
性
社
區
、
傳
統
社
區
及

大
眾
社
區
者
(
廿
一
門s
r
h

﹒
收
錄
在
』
O
E
S
P

-
u
2
)
.，
也
有
根
據
情
感
與
利
益
因
素
將
社
區
分

為
傳
統
社
區
、
團
結
社
區
、
鄰
里
、
有
限
能
力
的

社
區
、
潛
在
利
益
的
社
區
、
網
路
、
階
級
、
及
利

益
的
社
區
等
八
種
類
型

(
2
σ
E
h
r
E
σ
E
W

H
U∞
白
)
。

參
、
社
區
環
境
問
題

社
區
既
是
人
們
生
活
所
在
之
空
間
，
人
們
無

時
無
刻
都
在
以
有
形
無
形
、
有
意
無
意
的
活
動
利

用
和
形
塑
社
區
環
境
，
在
形
塑
過
程
中
如
果
處
理

不
當
，
便
會
造
成
環
境
失
調
，
使
得
社
區
環
境
品

質
日
益
低
落
。
為
避
免
台
灣
社
區
因
日
益
低
劣
的

環
境
品
質
淪
為
「
都
市
貧
民
窟
」
'
吾
人
有
必
要

回
主
句
建
構
社
區
環
境
永
續
發
展
的
策
略
，
在
此
之

前
，
應
先
瞭
解
台
灣
旦
別
的
社
區
環
境
問
題
。

、
社
區
垃
圾
淹
腳
目

隨
著
人
口
的
增
加
及
經
濟
的
成
長
，
垃
圾
嚴

重
地
困
擾
著
台
灣
城
鄉
社
區
之
居
民
，
造
成
了

「
台
灣
垃
圾
淹
腳
目
」
、
「
垃
圾
包
圍
城
鄉
」
的

窘
境
。
由
於
居
民
對
社
區
環
境
品
質
要
求
日
益
增

高
，
以
及
「
鄰
避
」
(
Z
H
Z由d
J
Z
O門
I
E
I
E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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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
念
的
大
盛
其
行
，
對
於
會
造

成
環
境
污
染
的
垃
圾
處
理
設
施
，
已
成
為
近
年
來

環
境
抗
爭
的
主
要
對
象
(
如
南
港
山
豬
窟
垃
圾
掩

埋
場
、
高
雄
鳥
林
村
垃
圾
焚
化
爐
等
)
。
但
現
實

問
題
是
，
台
灣
每
人
的
垃
圾
產
量
並
未
因
垃
圾
處

理
設
施
的
抗
爭
而
減
少
，
相
對
地
是
日
益
還
增
。

根
據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之
統
計
，
民
國
八
十
二

年
度
台
灣
平
均
每
人
每
日
垃
圾
清
運
量
為
一
﹒
­

O
八
七
丌
'
較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度
增
加
百
分
之
一
，

較
十
年
前
約
增
加
百
分
之
六
十
(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
護
署
，
民
八
三
)
。
而
各
鄉
鎮
市
垃
圾
清
運
機
具

普
遍
性
陳
舊
、
人
力
不
足
及
清
運
工
作
績
效
不
彰

(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，
民
八
二
a
)
，
無
法
解

決
與
日
俱
增
的
都
市
垃
圾
，
使
得
垃
圾
處
理
成
為

社
區
亟
待
解
決
的
問
題
(
內
政
部
統
計
處
，
民
八

三
)
。
社
區
居
民
不
願
為
自
己
廢
棄
行
為
負
責
的

態
度
，
已
使
得
台
灣
各
地
普
遍
造
成
垃
圾
量
激

增
、
垃
圾
收
集
地
點
難
尋
、
垃
圾
處
理
設
施
不
易

興
闆
等
「
垃
圾
大
戰
」
的
問
題
。

切
目
的
前I
J「
阻
『0
)

二
、
交
通
混
亂
、
停
車
困
難

世
界
各
大
城
市
面
臨
嚴
重
的
交
通
問
題
。
在

英
國
乘
車
穿
過
現
代
化
倫
敦
市
可
能
比
一
個
世
紀

前
騎
馬
或
坐
馬
車
穿
過
倫
敦
所
花
的
時
間
更
長
，

紐
約
通
勤
上
下
班
的
人
每
天
要
花
費
三
四
個
小
時

在
交
通
運
輸
上
，
東
京
雖
已
建
立
蜘
蛛
網
般
的
空

中
、
地
面
及
地
下
三
層
交
通
運
輸
網
，
但
交
通
情

況
仍
未
見
大
幅
改
善
，
而
台
北
的
交
通
遇
到
上
下

班
尖
峰
時
間
或
例
假
日
，
主
要
幹
道
幾
乎
動
彈
不

得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由
於
國
民
所
得
提
高
，
台
灣
的

汽
車
持
有
率
從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的
六
四
﹒
四
輛
/

千
人
，
激
增
至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的
二
O

了
八
輛

/
千
人
(
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，
民
八
三

)
，
成
長
率
高
達
三
﹒
二
二
倍
。
汽
車
數
量
激

增
，
公
路
密
度
卻
增
加
相
當
有
限
，
從
民
國
七
十

五
年
的
0
.
五
四
二
公
里
/
平
方
公
里
，
僅
增
加

至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0
.
五
四
八
公
里
/
平
方
公
里

(
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，
民
八
一
二
)
，
過
重

的
道
路
交
通
負
荷
，
不
僅
增
加
了
通
勤
時
間
，
停

車
問
題
也
成
為
市
政
的
宿
疾
。
由
於
都
市
地
區
的

停
車
場
數
量
無
法
配
合
汽
車
持
有
率
的
增
加
而
規

劃
配
置
，
以
致
都
市
停
車
問
題
日
益
嚴
重
，
不
僅

上
班
時
間
商
務
辦
公
地
區
車
位
難
求
，
違
規
停
車

與
尋
找
停
車
位
的
緩
慢
行
進
，
治
幹
道
兩
倒
及
巷

道
內
亦
停
滿
汽
機
車
，
加
重
了
道
路
的
擁
擠
.
，
而

下
班
後
，
二
十
四
小
時
的
都
市
生
活
型
態
，
使
商

務
辦
公
地
區
仍
舊
無
法
脫
離
充
塞
汽
機
車
的
夢

魔
，
至
於
社
區
鄰
里
巷
道
則
是
停
滿
了
居
民
自
己

的
汽
機
車
。
由
於
政
府
未
要
求
購
車
者
必
須
自
備

停
車
位
，
而
私
人
興
辦
的
社
區
停
車
塔
又
成
為
居

民
反
對
設
置
的
「
鄰
避
」
設
施
，
以
致
停
車
問
題

成
為
居
民
最
感
嚴
重
的
社
區
環
境
問
題
之
一
(
何

紀
芳
，
民
八
四
)

三
、
噪
音
不
堪
入
耳

由
於
人
口
密
度
過
高
、
住
宅
及
工
商
業
使
用

混
雜
，
各
種
社
會
及
生
產
活
動
產
生
大
量
噪
音
，

以
致
居
民
感
受
到
噪
音
污
染
的
情
形
相
當
嚴
重
。

根
據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(
民
八
二
)
所
作
的
調
查
報

告
，
台
灣
廿
三
個
縣
市
(
包
括
台
北
市
及
高
雄

市
)
居
住
環
境
的
噪
音
污
染
問
題
，
以
高
雄
市
有

最
多
住
戶
感
到
有
噪
音
污
染
(
五
一
﹒
八
二
%
表

示
有
噪
音
)
，
其
次
為
花
蓮
縣
(
四
八
﹒
四
一
%

表
示
有
噪
音
)
、
基
隆
市
(
四
七
﹒
O
三
%
表
示

有
噪
音
)
、
台
北
市
(
四
五
﹒
三
三
%
表
示
有
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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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
)
、
及
台
中
市
(
四
四
﹒
七
四
%
表
示
有
噪

音
)
，
除
了
花
蓮
縣
之
外
(
註
一
一
)
，
其
餘
都
是

屬
於
都
市
化
程
度
較
明
顯
的
市
鎮
，
可
見
台
灣
的

都
市
噪
音
問
題
相
當
嚴
重
。
與
此
相
呼
應
的
，
台

灣
民
眾
噪
音
陳
情
案
件
不
斷
，
從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
到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的
陳
情
案
件
數
量
歷
次
升
高
，

至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已
高
達
一
九
、
六
九
六
件
(
行
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，
民
八
四
)
，
此
與
民
眾
環
保

意
識
覺
醒
、
都
市
生
活
型
態
改
變
及
社
經
產
業
快

速
轉
變
有
相
當
的
關
聯
。

四
、
市
鎮
污
水
量
大

理
率
低

'
污
水
處

隨
著
人
口
和
經
濟
的
成
長
，
台
灣
每
人
每
日

平
均
用
水
量
也
與
日
俱
增
，
從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的

二
六
八
公
升
增
加
到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的
三
八
六
公

升
，
首
善
之
區
的
台
北
市
每
人
每
日
用
水
量
在
民

國
八
十
二
年
更
高
達
六
三
二
公
升
(
行
政
院
經
濟

建
設
委
員
會
，
民
八
一
二
)
。
用
水
量
的
逐
年
提

高
，
相
對
地
排
水
問
題
也
隨
之
嚴
重
，
如
果
未
經

妥
善
處
理
，
便
會
造
成
嚴
重
的
水
污
染
問
題
，
台

灣
的
生
活
污
水
污
染
量
以
生
化
需
氧
量
苗
。
口
)

計
，
約
為
四
0
克
/
人
日
，
總
污
染
量
高
達
八
三

七
噸
B
O
D
/

日
，
其
中
只
有
三
一
﹒
七
%
經
過

削
減
途
徑
(
沖
水
式
化
糞
池
、
水
肥
處
理
及
污
水

下
水
道
)
，
其
餘
八
七
﹒
三
%
完
全
未
經
處
理
便

排
放
到
水
體
，
造
成
嚴
重
的
水
污
染
問
題
。
事
實

上
，
台
灣
的
水
污
染
主
要
來
源
已
由
事
業
廢
水
逐

漸
變
化
為
市
鎮
污
水
(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，
民

八
二
b
)

，
正
足
以
說
明
市
鎮
社
區
污
水
問
題
的

日
益
嚴
重
。
市
鎮
社
區
污
水
排
放
量
的
增
多
，
造

成
了
其
它
污
染
物
污
染
水
源
，
污
水
又
污
染
其
它

物
質
的
惡
性
循
環
，
隨
之
而
來
的
是
污
水
處
理
費

用
也
愈
來
愈
大
。

肆
、
合
宜
的
社
區
環
境

營
造
之
觀
念

合
宜
的
社
區
環
境
營
造
可
以
分
為
三
個
層

次.. 

經
濟
建
設
、
基
本
功
能
建
設
及
環
境
建
設
。

這
三
個
層
次
之
間
既
存
在
著
相
互
制
約
的
關
係
，

也
存
在
著
相
互
促
進
的
關
係
。
如
何
避
開
制
約
，

充
分
利
用
促
進
，
確
實
是
一
個
難
題
，
但
也
並
非

無
法
辦
到
，
其
關
鍵
就
在
於
觀
念
上
、
政
策
上
及

實
踐
上
能
否
正
確
處
理
好
經
濟
發
展
及
社
區
環
境

營
造
的
關
係
。
從
這
個
角
度
來
看
廿
一
世
紀
台
灣

社
區
環
境
營
造
的
未
來
方
向
，
我
們
認
為
至
少
應

先
了
解
城
鄉
社
區
觀
念
的
演
變
﹒
.

、
從
城
鄉
發
展
看
社
區
觀
念

的
演
變

近
代
城
市
發
展
的
早
期
過
程
中
，
人
口
大
都

佳
木
中
在
大
城
市
及
其
近
郊
的
交
通
沿
線
地
區
，
本

世
紀
初
歐
美
的
學
術
界
已
注
意
到
這
種
現
象
，
並

提
出
「
區
域
」
概
念
。
一
個
世
紀
以
來
，
在
已
開

發
國
家
，
城
市
的
發
展
逐
步
走
向
都
會
區
及
超
大

都
市
發
展
，
即
形
成
規
模
不
同
、
功
能
各
異
的
城

鎮
集
合
體
，
特
別
在
區
位
較
好
的
地
區
，
城
鈕
，
更

為
密
集
。
台
北
都
會
區
及
高
雄
都
會
區
便
呈
現
這

種
情
況
，
中
心
都
市
與
附
屬
的
市
鎮
共
同
形
成
一

「
都
會
區
域
」
'
這
種
現
象
說
明
探
討
城
市
發
展

的
問
題
不
能
僅
從
城
市
論
城
市
，
而
必
需
認
真
考

慮
城
鎮
市
郊
之
間
的
環
境
關
係
(
李
永
展
，
民
八

四
b
)

。
社
區
既
然
為
城
市
之
基
本
單
元
，
社
區

如
何
發
展
便
必
須
依
附
於
城
市
發
展
的
架
構
下
，

可
以
說
，
城
市
發
展
的
健
全
與
否
會
影
響
到
社
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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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否
能
健
康
發
展
，
就
此
而
言
，
形
塑
社
區
環
境

的
永
續
發
展
必
需
考
慮
城
鄉
與
社
區
之
間
的
關

係
'
也
就
是
說
，
考
慮
社
區
的
健
全
發
展
必
須
以

城
鄉
的
範
疇
為
度
。

二
、
從
永
續
發
展
看
社
區
觀
念

的
演
變

早
在
廿
世
紀
初
，
城
市
科
學
界
弓
一
盤
字
句
子

?
租
金
城
市
」

(
2
2
門
E
E

口
)
的
概
念.• 

一

九
六
0
年
代
區
域
科
學
進
一
步
興
起
.
，
而
至
一
九

七
0
年
代
環
境
科
學
開
始
受
重
視
。
環
境
科
學
最

初
只
著
重
三
廢
(
廢
氣
、
廢
水
及
廢
物
)
等
公
害

的
治
理
，
一
九
八
0
年
代
以
後
，
由
於
、
永
續
發
展

理
念
的
倡
行
，
城
市
科
學
界
可
以
說
已
走
向
「
廣

義
的
環
境
科
學
」
'
綜
合
地
探
討
人
類
集
居
環
境

的
重
大
課
題
，
公
私
部
門
的
環
境
意
識
日
益
覺

醒
。
一
九
九
二
年
「
地
球
高
峰
會
議
」
議
決
的

「
廿
一
世
紀
議
程
」
(
〉
肉
。
且
自
己
)
，
更
為
廿
一

世
紀
永
續
發
展
提
出
公
私
部
門
應
採
取
的
行
動
方

lTJ 
企
圳r
t

一
九
七
0
年
代
環
境
科
學
興
起
之
時
，
環
境

規
劃
與
設
計
學
界
也
於
一
九
七0
年
在
美
國
波
士

頓
成
立
「
環
境
設
計
研
究
學
會
」
(
吋
古
巴
千

『
O

口
白
。
口
門
巴
巴
。
叩
門
閥
口
同
仰
的
。
自
『

n
F
〉
凹
的o
n
E
口
o
p

開
口
同
〉
)
，
該
學
會
設
立
之
主
要
目
的
在
探
討
環

境
之
設
計
與
研
究
。
一
九
九
五
年
間
。
同
〉
第
廿

六
屆
年
會
又
在
美
國
波
士
頓
舉
行
，
其
中
心
議
題

為
「
從
過
去
的
環
境
規
劃
與
設
計
經
驗
學
習
，
作

為
展
望
廿
一
世
紀
人
類
環
境
規
劃
與
設
計
的
跳

-
L
L9
比
悔
人

，h
d
J
/
-
L題
中
的
第

一
項
便
是

「
生
態
及
永
續
發
展
」
(
閉
口
已
。
但
自
]
自E

E
E

古
巴
布
切
。
至

o
z
g

門
)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
在
一
百
年
前
發
起
「
城
市
美
化
運
動
」
(
鬥
芝

言
自
己
丘
吉
]
目
。
〈
3
3
3

的
芝
加
哥
(
註
三
)
，

也
在
一
九
九
三
年
召
開
「
國
際
建
築
協
會
大
會
」

與
「
美
國
建
築
師
學
會
年
會
」
'
該
聯
合
主
目
的

主
題
是
「
邁
向
永
續
發
展
未
來
的
設
計
」

(
兮
的
…
m
口
問
。
門
的
己
的

E
E
U
Z
E
E

『
0
)
，
提
出
城

市
社
區
與
建
築
要
適
應
永
續
發
展
的
未
來
設
計
需

要
，
「
要
審
慎
地
營
建
」
、
「
永
續
發
展
的
營

建
」
、
「
保
護
地
球
生
存
的
營
建
」
。
這
兩
個
現

象
正
足
以
說
明
環
境
科
學
觀
念
及
意
涵
之
演
變
，

也
說
明
環
境
規
劃
設
計
學
界
對
城
鄉
社
區
永
續
發

展
之
期
許
。

伍

社
區
環
境
永
續

發
展
之
策
略

、
城
市
及
社
區
環
境
問
題
的
解
決
十
分
複
雜
，

牽
涉
到
政
治
、
社
會
、
經
濟
及
文
化
等
因
素
。
做

為
綜
合
的
協
調
方
法
，
就
更
需
要
強
調
「
參
與
式

環
境
規
劃
設
計
」
的
重
要
性
，
這
不
應
該
簡
單
地

解
釋
為
環
境
的
美
化
，
或
街
道
傢
俱
的
處
理
。
與

以
往
的
建
築
設
計
、
社
區
發
展
及
城
市
計
畫
相

比
，
這
裡
所
指
的
參
與
式
環
境
規
劃
設
計
是
一
個

多
層
次
、
多
方
位
的
整
合
過
程
，
不
僅
要
研
究
單

棟
建
築
、
建
築
集
合
體
的
機
能
與
形
式
，
更
要
研

究
社
區
、
城
市
，
甚
至
比
城
市
更
廣
泛
的
範
圍
和

內
容
﹒
，
不
僅
要
研
究
細
部
處
理
到
整
體
結
構
，
更

要
研
究
空
間
體
驗
到
環
境
，
品
質
﹒
，
不
僅
是
公
部
門

及
規
劃
專
業
的
權
限
，
更
是
民
眾
積
極
參
與
、
社

區
民
主
自
治
的
權
利
與
權
力
。
換
言
之
，
藉
由
有

意
識
的
、
多
方
位
的
、
民
主
參
與
的
環
境
規
劃
設

計
，
我
們
才
能
創
造
出
更
有
人
性
、
更
有
特
色
的

永
續
發
展
社
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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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前
所
述
，
社
區
環
境
的
永
續
發
展
需
依
附

於
合
宜
的
城
市
環
境
管
理
，
而
城
市
環
境
的
合
宜

管
理
原
則
至
少
應
考
慮
以
下
五
點
﹒
﹒
形
塑
多
樣

化
、
健
康
的
城
市
集
居
環
境
.
，
建
立
以
步
行
者
為

主
的
安
全
城
市
﹒
'
妥
善
而
有
創
意
地
規
劃
交
通
及

通
訊
系
統
﹒
'
永
續
經
營
自
然
資
源
及
都
市
景
觀
﹒
，

資
源
保
育
，
開
發
可
再
生
資
源
及
替
代
能
源
(
李

永
展
，
民
八
四
b
)

。
經
由
這
些
合
宜
的
城
市
環

境
管
理
原
則
，
吾
人
得
以
形
塑
出
「
人
與
地
」
和

諧
的
城
市
環
境
品
質
，
並
在
和
諧
的
城
市
環
境

中
，
發
展
出
永
續
發
展
的
社
區
環
境
。
而
為
形
塑

並
維
持
社
區
環
境
之
永
續
發
展
，
吾
人
認
為
應
從

以
下
五
個
策
略
著
手
﹒
.

5是
由各

建
立
綜
合
性
之
社
區

環
境
管
理
計
畫

為
兼
顧
城
鄉
合
理
發
展
與
環
境
永
續
經
營
，

環
境
品
質
的
維
護
與
提
昇
'
應
以
前
瞻
性
的
理
念

進
行
整
體
規
劃
'
以
為
未
來
推
動
環
境
品
質
管
理

之
藍
圖
。
在
規
劃
過
程
中
，
應
考
量
當
地
自
然
及

人
文
環
境
之
特
性
，
尤
其
需
要
將
環
境
的
舒
適
性

及
便
利
性
觀
念
加
以
引
進
，
並
尊
重
社
區
對
於
環 境

品
質
之
要
求
，
而
由
政
府
在
整
體
性
的
城
市
環

境
管
理
計
畫
之
考
量
下
，
協
助
社
區
訂
定
綜
合
之

環
境
管
理
目
標
和
行
動
方
針
。

策
略

促
進
民
眾
參
與
，

落
實
社
區
自
治

社
區
環
境
品
質
的
維
護
與
提
昇
並
非
個
人
的

力
量
能
單
獨
完
成
，
必
須
靠
社
區
所
有
成
員
的
共

同
努
力
。
藉
由
民
眾
參
與
，
可
使
民
眾
的
意
見
及

想
法
與
規
劃
者
的
資
訊
及
決
策
相
益
精
進
，
同
時

透
過
社
區
居
民
的
白
發
管
理
與
環
境
經
營
，
強
化

社
區
意
識
。
在
目
前
已
制
定
的
相
關
法
令
中
，
關

於
民
眾
參
與
社
區
自
治
的
落
實
，
除
了
單
棟
建
築

物
及
建
築
集
合
體
的
品
質
維
護
可
以
透
過
「
公
寓

大
慶
管
理
條
例
」
'
組
織
居
民
共
同
管
理
維
護
單

棟
建
築
及
建
築
集
合
體
的
環
境
品
質
外
，
社
區
居

民
可
以
依
據
該
條
例
第
四
十
一
條
(
條
文
內
容
詳

註
二
，
將
單
棟
建
築
及
建
築
集
合
體
的
環
境
品

質
維
護
擴
及
整
個
社
區
的
環
境
品
質
之
維
護
與
提

昇
o

此
外
，
由
社
區
居
民
白
發
或
政
府
單
位
輔
導

的
社
區
組
織
(
例
如
「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」
、
「
社

區
管
理
委
員
會
」
)
，
應
是
促
進
社
區
環
境
永
續 發

展
的
良
好
觸
媒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藉
著
各
種
社
區

社
團
的
成
立
，
也
可
以
使
民
眾
與
社
區
的
互
動
關

係
更
為
良
好
。
民
眾
參
與
環
境
品
質
的
維
護
是
保

證
居
民
能
對
居
家
環
境
及
社
區
生
活
品
質
維
護
與

改
善
的
要
件
，
也
是
克
服
國
人
「
自
掃
門
前
雪
」

心
態
的
充
要
條
件
。

策
略

如
兒
社
區
環
境

教
育
宣
傳

為
提
昇
社
區
居
民
之
環
境
意
識
，
建
立
「
環

境
維
護
人
人
有
責
」
之
共
識
，
促
使
社
區
居
民
對

環
境
維
護
採
取
較
合
理
的
抉
擇
，
並
能
主
動
而
正

確
地
參
與
環
境
管
理
之
工
作
，
應
增
加
社
區
環
境

教
育
之
宣
導
。
宣
導
途
徑
包
括
成
立
社
區
環
境
教

育
中
心
、
印
行
各
類
文
宣
廣
為
流
傳
、
設
立
社
區

電
台
、
電
視
台
播
放
電
視
短
片
及
宣
導
節
目
以
及

辦
理
社
區
居
民
可
參
與
之
各
種
環
境
教
育
活
動
。

策
略
四

h
y兒
社
區
內
各
種
污
染

源
之
取
締
與
笠
治

社
區
為
居
民
日
常
生
活
起
居
之
重
心
，
作
為

永
續
發
展
的
廿
一
世
紀
社
區
，
它
應
該
是
世
世
代 期三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111一月三年五十入國民華中



代
公
平
、
效
率
且
高
品
質
的
生
活
環
境
。
為
形
塑

永
續
發
展
之
社
區
環
境
，
我
們
不
僅
對
於
會
造
成

負
面
影
響
的
污
染
源
(
例
如
不
合
法
工
廠
排
放
污

水
、
製
造
噪
音
等
)
應
嚴
加
取
締
，
對
於
會
影
響

心
理
及
精
神
層
面
的
污
染
源
(
例
如
色
情
營
業
、

變
電
所
、
停
車
塔
等
)
也
應
妥
善
處
理
。
至
於
社

區
型
的
「
鄰
遊
」
設
施
，
則
應
基
於
「
受
害
補

償
、
受
益
回
饋
」
的
原
則
，
由
公
私
部
門
共
同
研

擬
適
當
的
管
理
與
回
饋
補
償
辦
法
。

策
略
五

笠
頓
社
區
交
通
並
維
持

停
車
秩
序

社
區
道
路
交
通
整
頓
是
社
區
環
境
、
水
續
發
展

中
極
重
要
的
一
環
，
確
保
社
區
六V〈
通
之
流
暢
並
維

持
停
車
之
秩
序
可
說
是
社
區
交
通
整
頓
之
重
要
策

略
。
社
區
巷
道
在
目
前
停
車
設
施
明
顯
不
足
的
情

形
下
，
應
協
議
或
規
範
適
當
之
停
車
方
式
，
以
避

免
停
車
阻
礙
交
通
，
或
浩
成
杜
區
生
活
之
不
便
。

另
外
亦
可
考
慮
是
否
在
社
區
巷
道
之
末
端
，
適
當

予
以
規
劃
管
理
，
以
提
供
社
區
生
活
及
居
民
活
動

之
彈
性
使
用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配
合
公
共
設
施
多
目

標
使
用
的
原
則
，
利
用
公
共
設
施
的
地
下
室
興
建

交停
通車

的場

個增
可加

行停
方車
法位
。的
供
給

亦
疋三
整

體
區

陸
、
是去
圳戶口

論

經
濟
的
高
度
成
長
，
使
台
灣
成
為
廿
世
紀
新

興
工
業
國
家
中
一
顆
耀
眼
的
巨
星
，
但
我
們
每
天

生
活
的
社
區
環
境
並
、
投
有
伴
隨
著
經
濟
的
成
就
而

變
得
更
好
，
相
反
地
，
光
鮮
亮
麗
的
經
濟
成
就
所

換
得
的
代
價
卻
是
「
童
山
濯
濯
」
的
「
豬
舍
」
文

化
。
在
全
球
重
視
、
永
續
發
展
的
世
紀
之
交
，
台
灣

如
何
因
應
世
界
潮
流
，
提
出
促
進
社
區
環
境
永
續

發
展
的
對
策
與
行
動
方
針
，
當
為
產
官
學
民
應
重

視
、
應
群
策
群
力
謀
求
解
決
的
重
大
課
題
。
本
文

僅
提
出
社
區
環
境
永
續
發
展
之
觀
念
及
策
略
，
對

於
如
此
重
要
的
課
題
，
觀
念
性
的
討
論
顯
然
是
不

夠
的
，
如
何
針
對
這
些
觀
念
及
策
略
，
提
出
具
體

可
行
的
行
動
方
針
，
並
予
以
實
踐
，
應
是
後
績
的

重
點
工
作
，
希
望
本
文
能
作
為
研
擬
這
些
行
動
方

針
的
起
步
。
地
球
只
有
一
個
，
我
們
也
只
有
一
個

台
灣
，
關
懷
環
境
，
你
我
責
無
旁
貸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政
治
大
學
地
政
系
副
教
授
)

註

釋

註
一.. 

「
公
寓
大
慶
管
理
條
例
」
第
四
十
一
條

規
定•• 

「
多
數
各
自
獨
立
使
用
之
建
築

物
、
公
寓
大
廈
，
其
共
同
設
施
之
使
用

與
管
理
具
有
整
體
不
可
分
性
之
集
居
地

區
者
，
其
管
理
及
組
織
準
用
本
條
例
之

規
定
」
。

註
二•• 

花
蓮
市
由
於
花
蓮
飛
機
場
相
當
靠
近
市

中
心
，
所
以
居
民
對
於
噪
音
問
題
的
感

受
相
當
明
顯
。

註
三•. 

十
九
世
紀
末
到
二
十
世
紀
初
，
西
歐
及

美
國
都
市
化
蓬
勃
發
展
，
由
於
當
時
缺

乏
經
驗
，
缺
乏
規
劃
'
城
市
居
住
品
質

低
劣
，
城
市
環
境
惡
化
，
於
是
美
國
出

現
了
「
城
市
美
化
運
動
」
(
丘
之
σ
而
自
己
卅
一f

E
S
0

克
早
已
，
以
一
八
九
三
年
芝
加

哥
博
覽
會
為
標
誌
)
，
英
國
出
現
了

「
花
園
城
市
的
思
潮
」
(
以
防
σ
g
R
Z

E
S

且
於
一
八
九
八
年
發
表
的
『
明

日
』
一
書
為
標
誌
)
。
這
些
都
反
映
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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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們
的
渴
望
，
希
望
獲
得
與
自
然
協
調

的
良
好
城
市
及
社
區
生
活
環
境
。
.
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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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獻

內
政
部
統
計
處
台
灣
地
區
建
設
與
活
動
調
查

報
告
台
北
內
政
部
統
計
處
民
八
三
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中
華
民
國
台
灣
地
區
住
宅
狀

況
調
查
報
告
台
北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
民
八
二

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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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及
區
域
發
展

統
計
彙
編
台
北
行
政
院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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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設
委

員
會
民
八
三
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中
華
民
國
台
灣
地
區
環

境
資
訊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版
台
北
行
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民
八
四
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中
華
民
國
台
灣
地
區
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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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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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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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台
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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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院
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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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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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
民
八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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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
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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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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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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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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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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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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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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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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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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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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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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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鑑

þ、
口

北

行
政
院

華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版

環
境
保
護
署
民
八
二
b

李
永
展
社
區
環
境
權
與
社
區
發
展
社
區
發

展
季
刊
第
五
三
頁
至
第
六
一
頁
民
八

四

b 

李
永
展
城
鄉
發
展
與
社
區
環
境
品
質
之
合
理

規
劃
「
提
昇
台
灣
地
區
生
活
品
質
的
策

略
」
學
術
研
討
會
台
北
民
八
四

b

何
紀
芳
都
市
服
務
設
施
鄰
避
效
果
之
研
究

台
北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地
政
研
究
所
碩
士

論
文
民
八
四

馬
國
馨
山
水
城
市
與
環
境
設
計
收
錄
在
鮑

世
行
顧
孟
潮
主
編
城
市
學
與
山
水
城

市
北
京
中
國
建
築
工
業
出
版
社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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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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